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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经学与诠释学汇通的底层逻辑

———论 “经典诠释学”对 “经学诠释学”的误置

周海天

“以文代经”：“经学诠释学”与 “经典诠释学”的异质性分野

　 　 “经学诠释学”作为一个在中西比较古典学视域下组成的复合概念，其外延与内涵的构成融合了中国经

学的诠释传统与西方诠释学的理论资源。这一概念的核心争议在于：经学在何种意义上是 “诠释学”？进而

言之，“经学诠释学”概念的理论重心究竟应该定位于 “经学”还是 “诠释学”？在我看来，要厘清这个概念

的本质性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界定 “经学”与 “经典”这两个关键术语的根本区别及其内在的学理性关联。

从 “中西比较古典学”的宏观视角来审视，“经学”是以作为 “正典”（ｃａｎｏｎ）的 “六经”为诠释中心，并

扩展至 《十三经》经传注疏及其神圣真理性意义的诠释，从而构成了中国古典学的底层逻辑；而 “诠释学”

则无疑是扩大化的西方古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脉络通贯于古希腊对 《荷马史诗》的研究、中世纪的西方

释经学、近代的一般诠释学直至 ２０世纪的哲学诠释学。
中国经学与西方诠释学，在本质上是对神圣真理意义给予理解与解释，并将其视为一种本体论上的动态

诠释过程。在二者的历史演进中，历代的经学家、中世纪释经者与哲学家们通过对 “正典”的持续性诠释，

使得真理性意义在动态的诠释中不断地彰显。由此观之，我们在设问中对 “经学”与 “诠释学”这两个中西

核心概念的并置，共同构成了 “中西比较古典学”的理论基础；所以，当我们论及经学诠释学时，不能把

“正典”——— “ｃａｎｏｎ”泛化地理解为具有普遍意义的 “经典”———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也不可仅凭语文学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的方法论对 “正典”进行理解和解释。

在当下关于中国诠释学的研究语境中，一些研究者错把 “经学诠释学”降解为 “经典诠释学”，然而经

学诠释学面对的是作为正典的经典，不是作为普遍文本的经典，由此经典诠释学衍生出两种研究方向：其一

侧重于对普遍经典的重新诠释，其二聚焦于经典普遍化的历史轨迹。然而这两种研究路径都存在着本质性的

学理偏差：前者呈现出 “以文代经”的倾向，把正典泛化和降格为一般古典文献中的阐释问题，使得经学诠

释学拘泥于一般文本阐释范式，最终消解了正典诠释的神圣性；后者则呈现出 “以史代经”的方法论倾向，

试图通过一般历史考据的实证研究来替换经学诠释学的神圣性思维的本体论问题。上述由 “经典诠释学”范

式所衍生的文学阐释学的研究路径，存在着对经学和诠释学的双重疏离。要建构真正意义上的 “经学诠释

学”，我们必须重新阐明 “经”的本体论地位，这不仅是构成经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更决定着 “经学诠释

学”的合法性边界。

在 《说文解字》中，汉代古文经学家许慎释 “经”为：“织从丝也。从系，祙声。”① 其以 “纵线”追溯

“经”的原始含义，该诠释在后世的经学家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承袭。清代朴学大师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中考辨 “经”之本义为 “织从丝”，取 “纵线”作为纺织学的 “基础”之意，随后引申出 “经”为天地之

“常”的抽象义理：“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②

汉儒对 “经”之意义的阐发可谓是系统性地承续并发展了先秦时期的核心要义。汉代古文经学家刘歆在

《三统历》中论道：“经，元一以统始。”③ “元” “一” “统”与 “始”都有 “始”的含义，刘歆本可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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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始”或 “经，元”这类直指本原的训释，但 “元一”之说，说明着 “经”为 “一”，并贯通于 “始”

中，“一”更着重强调于 “经”是全体，所以 “经”既是宇宙生成之元始，又是万法归宗之统纪。正如

“统”字被段玉裁解释为：

纪也……按此其本义也，引申为凡纲记之称。《周易》：“乃统天。”郑注云：“统，本也。” 《公羊传》：

“大一统也。”何注：“统，始也。”①

“统”有 “始”之意，同时也有 “纲纪”之意，而 “纲纪”意味着规范性；所以，用 “统始”来修饰 “经”

也隐含着 “经”也具有先在的规范性，是价值确立之准则的根据。

以 “常”诠 “经”，揭示出 “经”蕴含着 “常”与 “变”的互文统一性，即 “常中之变”。在 《左传·

昭公二十五年》中有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②

晋经学家杜预注曰：“经者，道之常。”③ 而 “礼”是天道之 “经”的体现，根据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的解释，

礼是效法天地而成：“天以光明为常义，地以刚柔为常义。”④ 天地之规范并非凝滞不变的终极真理，而必显

发于 “礼”的因革损益之中，换言之，以 “经”立其 “常”，以 “礼”通其 “变”。

综上所述，“经”是 “全体性”（“一”）的存在；“经”是 “常”，但为 “常中之变”——— “动态性”；

同时 “经”亦为 “规范性”的 “始”——— “先在性”。“经”的三重定性使得 “经”超越了单纯的时间性之

开端，而成为一种动态的兼具本体论与价值论的绝对存在；因此，解经者对正典的注疏实际上是作为由

“经”所承载的动态性真理意义的必要中介，如此，正典才具有神圣性。

在西方诠释学的视域中，“诠释循环”（ｄｅｒ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ｓｃｈｅ Ｚｉｒｋｅｌ）乃是抵抗终极真理，并促使真理性意
义自我展开的逻辑途径。近代诠释学家施莱尔马赫在 １８２６年的演讲中认为：“完整的知识总是处于这样一个
显而易见的循环中，即每一个特殊只能通过一般被理解，反之亦然。同时，每一部分的知识只有通过这一种

方式的形成才是科学的。”⑤ 此处 “科学”（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概念，须置于德意志观念论的特定哲学语境中把握，
其特指通过先验逻辑建构的理性知识系统，其内涵迥异于现代实证主义的 “自然科学”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范式。

狄尔泰在 《人文科学引论》中证实了这一点：“对于 ‘科学’这一词，我们通常赋予它一系列复杂的命

题，（１）‘科学’的组成是概念，而概念是被完整定义的，譬如，其在所有逻辑体系中是永远和普遍有效的；
（２）科学的联系是有根据的；（３）最终这些部分为了交流而组成一个整体。”⑥ 狄尔泰对 “科学”概念的界

定与施莱尔马赫在诠释学的方法论上呈现出内在的一致性：首先强调通过对部分 （如文本、历史事件）的理

解逐步把握精神世界的整体性，其次把建立在共通性基础上的 “普遍有效性”（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ｇüｌｔｉｇｋｅｉｔ）作为理解
的可能性，这也是精神科学的终极目标。

海德格尔在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中总结道：

在德国观念论时代，科学首先和真正说来正意味着哲学，这种知识是最初和最终存在的根据，与这种根本

知识一致的是，其呈现出的本质方面与任何可理解事物具有根本性的联系。⑦

“诠释循环”的科学性根基，正在于部分与整体在 “存在论”层面的关联———这种关联并非简单的机械叠加，

而是基于 “世界”内在的有机统一性。伽达默尔提出一种新的循环，并由此揭示出动态真理意义的可能性：

个体的理解是借由 “历史意识”对传承物进行质询而产生的 “效果历史”，传承物也对个体的 “前理解”进

行检视，在此 “诠释循环”中，真理意义的动态性是通过诠释者与流传物的 “视域融合”而实现的。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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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中国的 “六经”或 《十三经》还是西方的圣经，作为古典学意义上的正典，其意义已非囿

于文学阐释学所指涉的文学文本或常规文献文本。这种认识并非源于独断论的信仰立场，而是正典之为正典，

在于它是承载动态真理意义的历史性表征。就中国经学诠释学而言，历代释经者通过对正典的不断诠释，最

终指向 “天人之际”的终极追问；在西方释经学中，超验性的存在与旨意正是通过对圣经的诠释活动得以彰

显；在哲学诠释学中，动态的真理性意义是不断涌现的存在。

经学诠释学的本质在于：“六经”作为正典并非静态的文本客体，而是通过历代解经者的理解与解释不

断地实现 “经”之存在论意义的动态生成。在中国经学传统中，释经活动中的创造性解释绝非经学家主观意

识的单向投射，而是 “经”通过经学家这一 “此在”得以展开与显现的诠释过程。在 《存在与时间》中，海

德格尔认为由 “λ C γο” （逻各斯）指示的存在 （Ｓｅｉｎ）是使此在 （Ｓｅｉｅｎｄｅ）从其遮蔽状态中 “被看

见”———此即解释 （Ａｕｓｌｅｇｕｎｇ）的本真意义。解释并非对文本的单纯解析，也绝非仅为主体性之运作，而是
存在自身之结构化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ｆｏｒｍ）的形式，也是真理性意义自行置入作品的显现过程： “λ C γο 之为
áπóψɑνσι （展示性的言说），其功能在于把某种东西展示出来让人看；只因为如此，λC γο才具有 συνυεσι
（综合）的结构形式。”① 因此，中西诠释学从根本上就区别于 “读者反应理论”的接受美学或新批评的 “文

本自治论”。把现代文学理论的阐释范式强加于经学的经传注疏传统之研究，实则是遮蔽了 “六经”正典作

为动态化神圣真理性意义的本真性与本体论存在。

从 “经”作为正典的 “先在性”“全体性”和 “动态性”三重维度出发，经学诠释学必然超越一般的文

本阐释，同时它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抉择：其诠释路径究竟应当侧重于内在理路———以正典为中心的

真理性阐释；还是应当强调外在的维度———以历史和现实的外在应用展开？抑或是寻求二者的逻辑统一？若

取统合之径，是以内在义理统摄外在展开，还是以外在致用引导内在阐释？这一系列的追问最终必然指向经

学诠释学的核心命题：真理系统与经世致用如何在自身的展开过程中共同彰显以正典为中心的 “经”之存在

的本体论意义？

“以史代经”：“经典诠释学”对 “经学诠释学”的本体性遮蔽

就内在理路和外在应用而言，经典诠释学对于经学诠释学的误置存在着两个面向。首先，以内在理路为

例，经典诠释学在本体论上模糊了正典与一般经典的界限，进而使得其在方法论上，以一般经典文本的语文

学研究、文学文献学或文学阐释学的研究替代了经学诠释学的天人之学。如此，经典诠释学只囿限于经学诠

释学所包含的 “技艺诠释学”这一层面上，进而意味着 “经”无法通过诠释把从本体界展开于现象界，这就

是前文所批评的 “以文代经”之倾向。其次，经典诠释学的外部研究是在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逻辑下展开

的，而这与经学诠释学以 “经”为正典的本体论产生了悖论。

“以史代经”这一派经学研究理路可追溯至 “五四”时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 “古史辨派”以西方的历

史实证主义企图颠覆了 “经”的本体论地位。虽然 “辨古”理念受到今文学家康有为和崔适的 “辨伪”方法

论的影响，但 “古史辨派”的学者们依托实证主义史学思潮不仅把今古文经学全盘否定，更是彻底地将 “经

学史学化”了。顾颉刚在 《古史辨序》中断言道：“经是政治史的材料，子是思想史的材料。”② 在实证主义

的视域下，“经学”被拆解和降格为必须依托历史考据才得以成立的 “学科”。

经典诠释学的外部研究侧重于探究不同历史时期一般经典诠释面貌差异的生成原因，并据此构建出一套

“意义生产机制”的分析模型。该模型将一般经典文本阐释的时代特征归因于历史思潮或政治经济等外部因

素的综合作用，最终以实证主义的史学观，而非经学传统中经世致用的本义视角，描述一般经典文本在 “客

观”历史中所经历的 “经典化”过程。这一意义生产机制与西方圣经诠释学中的正典化 （ｃａｎ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研究
形成了悖论性的差异：“正典”——— “ｃａｎｏｎ”一词最初出现在大约 ４世纪的西方释经学中，原义为 “一系列

的书籍”，而这些书籍是 “神圣典籍”（ｈｏｌｙ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承载着强烈的正典化之意味。然而圣经的正典化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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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信仰而累进并确证的，而非纯粹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范畴所能够统辖。

既然经典诠释学的外部研究自限于实证主义史学中，那么经学诠释学如何把对正典的理解与解释展开为

经世致用？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诠释学中已然包含和叠加了理解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解释 （Ａｕｓｌｅｇｕｎｇ）与应用
（Ａｐｐｌｉｋａｔｉｏｎ）的三重面向。① 无论是西方释经学抑或经学诠释学，其内涵都要比执着于一般文本阐释或历史
考据的经典诠释学更为深刻。换言之，当解经者在对正典进行理解与解释时，体现出的是 “理解、解释与应

用”三者之统合，如此，经学诠释学的正典本身就蕴含着超越自身的必然性，它不可能仅仅囿于一般文本的

封闭系统中，因为 “经”在历代释经者的理解与解释中必须从正典的神圣高度扩展至现实领域，如是它已然

消解了内 ／外的二元对立。
经学诠释学中真正的 “外部研究”，即 “致用”之道早在春秋时期便已植根于 “六经”之中，并一路延

伸其思想至清代经学诠释的内部。《周易·系辞上》道：

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

下利，莫大乎圣人。②

“致用”是圣人明通天地之变，并效法其秩序，而应用于人道的 “用”。宋、元、明时期，理学家明确地提出

了 “穷理致用”的命题，此 “理”来源于正典，是 “经”的替换性表述，其上承 “六经”时代 “天人之

学”，下启清代 “通经致用”之先声，强调释经者要以蕴含 “经”之内涵的正典为 “用”。清代训诂学家桂馥

力倡 “通经致用”，在表述上正式地明确了以正典为本源，导向现实 “致用”的路径：“士不通经，不足致

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③

经学诠释学之 “致用”所承担的主要职责就是 “教化”，这同时也是其在古典伦理学中呈现出的从内部

研究到外部应用的转化和应用。“教化”在本质上是 “成人之学”，施教的主体是 “圣人”或 “圣王”，经学

家通过对正典的理解、解释与应用，而把握天道秩序，并据此教化民众，其结果最终落实为 “国家意识形

态”；因此，“教化”不应仅被视为统治者用以规训和建构政治意义的手段，也应该被理解为 “人”从特殊性

向普遍性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历程与 “经”的本体演进具有内在一致性。唯其如此，“天人合一”才能在

理论与经世致用中得以彰显。

尽管我们认为经典诠释学把历史实证主义作为外部研究的启动点，存在着令人质疑的问题，但是必须承

认，在经学诠释学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变革、经济规律及学派博弈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正典的形态。然

而这种塑形过程不应如经典诠释学那般，被理解为一般经典诠释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而应从本体论层面诠

释为 “经”自身演化所具有的动态性之表征———它依循 “常中之变”的经学的本质性逻辑，借助历代经学家

的主体性与时代精神之间的深度交融，不断地实现自我更新。正典、圣人、政治与历史并非只是 “经”的外

在附庸，而是内在于其有机结构中的基本要素。正因为 “经”是一种融汇概念与现实、历史与当下，并具有

“全体性”“动态性”“先在性”的存在，它才得以在释经学与哲学层面，与西方诠释学所指向的神圣文本与

真理概念相呼应；因此，我们需要将 “经”理解为一个从先秦至清代兼具概念与现实，并在历史中不断演进

的动态整体，从而真正地把握经学诠释学正典化的深层机制。

若以 “经”作为经学诠释学本体论的前提，则意味着经典诠释学的研究范式需要实现双重转向：从 “外

部发生论”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和从 “一般经典诠释”的文本表层分析转向对 “经”之自我诠释历程的考

察。在诠释活动发生时，看似静态的正典对诠释主体具有双重的作用：既通过其内在的理路规约着解经者的

思维方法，又以其动态性和超越性的内涵引领着提问范式的更新。这种双向互动的关系最终促使解经者不断

地突破既定的诠释框架，同时，正典诠释方法与范式的历次转型，本质上映射着 “经”自身的诠释运动。正

如伽达默尔在 《真理与方法》中对 “问答逻辑”的表述证明了这一点：“一个流传下来的文本 （üｂｅｒｌｉｅｆｅｒｔｅｒ
Ｔｅｘｔ）成为解释的对象，已经意味着，它向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解释总是已经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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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问到的问题的本质关系。理解文本意味着理解这个问题。”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经学诠释学思想史研究及释经文献整理”（２３＆ＺＤ２３６）的阶
段性成果〕

［作者周海天，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在 “注”与 “盰”之间

———论陆九渊心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的对话

王越凡

陆九渊命题的心本体论及其探究型诠释学立场

　 　 在中国经学诠释学注疏传统上，围绕诠释主体 “我”与 “六经”之注解关系，历代释经者存留了丰富的

论述与辩难。其中最为精粹的经学诠释学思想，可追溯至南宋心学家陆九渊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命题：“‘六

经’注我，我注 ‘六经’。”自提出以来，该诠释学命题在象山学派及后世学者中被反复重释与演绎。“‘六

经’注我，我注 ‘六经’”由前后两个子命题构成，当代学人普遍认为其在逻辑上指向两种不同的解经方法

论：前者强调诠释主体之能动性 （ａｇｅｎｃｙ），降解了 “六经”作为神圣正典 （ｃａｎｏｎ）所蕴含的真理意义与权
威性，是今文经学的立场；后者则封闭了诠释主体对 “六经”的主动阐发，是古文经学的视域。然而，这一

命题最为关键的存在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向度却在现代学者的简要征引与误读中逐渐沉寂了。
面对当下中西古典学之比较研究兴起与躁动的学术语境，我们有必要回到上述命题的源出背景与书写形

态，准确把握 “注”这一联结 “我”与 “六经”的动词所承载的意义，由此方能厘清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与诠

释学立场，进而探索其与西方诠释学对话的可能性。陆九渊一生并未留下专著，其亲笔所撰之文字仅存与友

人沟通往来的书信、奏表、讲义、策问、诗作及杂著等，后由其子整理遗稿、谥议，以及陆氏门人编纂的语

录和年谱等，编为 《象山先生全集》。现存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年版之 《陆九渊集》乃以上海涵芬楼影印、嘉靖四

十年 （１５６１）王宗沐校订刊刻之 《象山先生全集》为底本，同时参校其他传世刻本编校而成，是陆九渊研究

的重要参考文献。《陆九渊集·语录上》载：

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 ‘六经’。韩退之是倒做，盖欲因学文而学道。”②

这则著录出自陆九渊右门人傅季鲁，列于 《语录上》的第一部分。由其传录方式及编次位置可推知，此著录

具有较高的还原度。就语法释读而言， “‘六经’注我，我注 ‘六经’”是古代汉语中典型的 “无标识被动

句”，即这一命题在结构形式上无直接表示被动的标志字，但在语义上具有被动指向。③ 若依现代汉语的逻辑

加以转写，其意义可表述为 “‘六经’被我所注解，我被 ‘六经’所注解”。事实上，无论从被动结构抑或主

动结构理解，这一命题均内含两种不同的解经方法论。

在 《陆九渊集·年谱》中，陆门弟子杨慈湖之学生赵彦緔对 “‘六经’注我，我注 ‘六经’”的转述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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